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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切結書人○○○○○○○○○○○○○(以下簡稱乙方)自 115 年 ○ 月 ○ 日起至115年 12 月 15 日止，執行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以下簡稱甲方) 115年度「住宅地震保險地震建築物毀損評估人員及災區聯合理賠服務中心進駐人員教育訓練」案（以下簡簡稱本專案），於結束本專案或契約約定之保固期限期滿時，乙方已確實督導本專案相關人員返還、銷毀或刪除因執行本專案所取得之應保密資料（參見返還、銷毀或刪除應保密資料清單），特立此書，以茲證明：
一、 乙方保證□已返還、□銷毀或□刪除自甲方取得應保密文件或資料之正本、副本或備份，且確實監督並確認參與本專案之相關人員未以任何形式留存任何應保密內容。
二、 乙方於執行返還、銷毀或刪除應保密資料時，應留存相關軌跡紀錄或其他佐證資料，並配合提供甲方調取或存查。如有必要，甲方得派員查證，乙方應配合所需之一切行為，不得拒絕。
三、 乙方若有違反前開事項之情形時，乙方應配合甲方進行調查，並應對甲方所受所有損害及損失負賠償及補償責任。


乙方：
代表人(負責人)：
統一編號：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說明：本切結書所稱「資料」，包括紙本文件、電子檔案、資料庫、郵件信箱及其他。

返還、銷毀或刪除應保密資料清單

	編號
	日期
	應保密資料名稱
	數量
	資料類型
	執行方式

	
	
	
	
	□紙本文件
□電子檔案
□資料庫
□郵件信箱
□其他 	
	
□返還
□銷毀
□刪除

	
	
	
	
	□紙本文件
□電子檔案
□資料庫
□郵件信箱
□其他 	
	
□返還
□銷毀
□刪除

	
	
	
	
	□紙本文件
□電子檔案
□資料庫
□郵件信箱
□其他 	
	
□返還
□銷毀
□刪除

	
	
	
	
	□紙本文件
□電子檔案
□資料庫
□郵件信箱
□其他 	
	
□返還
□銷毀
□刪除



